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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8            证券简称：ST康美         编号：临2023-019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月 16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053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回复如下： 

1.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年报显示，公司 2022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7.5 亿元，2021 年度为 2.14 亿元。公司解释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

开展新业务信用期内应收款项增加，本期支付上年度计提的所得税导致支付的

税费增加等所致。公司 2022 年度末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9.65 亿元，同比增长

44.83%。 

请公司补充披露：（1）新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主要产品、收入结算模式、

信用期及回款周期，新业务 2022年产生的应收账款及期后回款情况，是否存在

放宽信用政策以扩大销售收入的情形；（2）结合经营情况、客户偿债能力等，

详细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计提比例是否与同行业可比

公司相一致。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新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主要产品、收入结算模式、信用期及回款周

期，新业务 2022 年产生的应收账款及期后回款情况，是否存在放宽信用政策以

扩大销售收入的情形； 

公司过往拥有传统畅销饮料产品——菊花胖大海茶（原称“康美菊皇茶”），

产品市场知名度较高，公司以前年度与专业包装材料供应商建立稳定的业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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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采购包材用于自主包装菊花胖大海茶对外销售。根据公司新战略发展规划，

公司积极拓展消费端市场的健康产品和食品并以此开展包装材料业务。通过引入

新的上游供应商，公司于2022年下半年重启该业务，在充分协同各方资源优势下，

进一步扩展业务维度，尝试扩展包装材料贸易销售业务，快速切入市场，向上游

市场延伸与布局，向下游医药、健康品及食品企业销售包材，为公司后续业务持

续发展提供支撑。今后将结合公司战略规划合理安排该业务发展规模。 

业务 

模式 

主要 

产品 

收入结算 

模式 
信用期 

回款 

周期 

2022 年应收账款 

余额（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回

款金额（万元） 

销售 

商品 

包装材料 

(金属制品) 
赊销 60 天 59 天 29,869.35 29,869.35 

公司信用政策：公司日常业务区分不同客户类型，信用期限一般为 30-120

天，客户平均回款周期为 90 天左右。公司在与客户签订合同时严格按照公司的

信用政策对回款条款进行审慎判断，报告期新业务的信用期为 60 天，符合公司

现行的信用政策，不存在放宽信用政策以扩大销售收入的情形。 

有关情况说明： 

一是 2022 年新业务（过往年度采购包装材料以满足内部生产需要）形成的

应收账款 29,869.35 万元，占 2022 年度全年新增加应收账款额（81,938.85 万

元）36.45%；由于新业务及经济环境改善导致 2022年 12月份销售业务增加是当

期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 

二是因当期应收账款增加导致收现比同比下降 20.68 个百分点（2022 年度

收现比 93.03%，上年同期为 113.71%）。收现比下降是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

少的主要原因。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且又因支付企业所得税及经营亏损等

因素导致现金流出增加，流入与流出双重因素叠加导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为负。 

三是根据收入准则等有关规定，报告期公司对该业务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

323.13 万元，该收入已作为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扣除项目列示，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4月 29 日披露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

康美药业营业收入扣除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2022）》（[2023]28693-3 号）。 

（2）结合经营情况、客户偿债能力等，详细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合理，计提比例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一致。 

考虑到公司近3年的客户类型多为公立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等，结合过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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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回款数据，对应客户信用良好，发生实际坏账损失的风险较低。 

1.公司对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

（包括根据该准则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融资成分的情况）的应收款项，采

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即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

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

当期损益。 

一是对于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本公司选择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

化模型，即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二是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计量其损失准备。 

2.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

式对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 

一是本期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账龄大部分为3年以上，根据客

户的偿债能力及可采取的追偿措施，结合评估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计提信用损失。 

二是本期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如下： 

名称 
公司计提

比例（%） 

同行业计提比例（%） 

平均计

提比例 

昆药集团 

600422 

亚宝药业 

600351 

三金药业 

002275 

广东众生 

002317 

盘龙药业 

002864 

1 年以内（含 1 年） 5.83 4.61  5.00  3.07  5.00  5.00  5.00  

1-2 年（含 2 年） 14.81 16.36  15.00  16.79  20.00  10.00  20.00  

2-3 年（含 3 年） 53.89 49.91  30.00  59.57  50.00  50.00  60.00  

3 年以上 91.80 96.96  84.78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综上：一是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二是按照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基本一致。 

2.关于涉诉事项。年报显示，公司目前涉及未决诉讼案件 113 起，其中，

被动应诉案件 95 起，涉案金额合计约 51.32 亿元。公司 2022 年度确认预计负

债 9.81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计提相关预计负债涉及的诉讼金额、计提依

据；（2）结合未决诉讼的案件进度，说明公司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相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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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计提相关预计负债涉及的诉讼金额、计提依据； 

1.报告期计提相关预计负债涉及的诉讼金额。 

单位：万元 

案件涉及的被告 预计负债余额 涉案金额 

北京康美益康来药业有限公司 49.98  48.27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商业有限公司 91.28 90.00 

亳州市新世界商贸有限公司 9,805.75  

338,836.91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中药有限公司 1,259.73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50,978.23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有限公司 2,246.50  4,904.26  

康美（怀集）医药有限公司 8.31  81.78  

康美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618.54  1,868.13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有限公司 7,595.83  7,564.09  

康美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725.36  2,747.04  

康美时代（广东）发展有限公司 237.55  543.19  

康美药业（昆明）种质资源有限公司 6.37  27.91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568.56  63,811.53  

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司 1,422.16  8,479.35  

康美中药城（青海）有限公司 448.91  482.78  

合计 98,063.06  429,485.24  

注：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相关规定，结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及对案件案情的

分析，判断公司可能承担的债务风险对应概率区间小于50%以下的涉诉案件，因其不符合预计负债计提条件，

暂未计提预计负债，该类型涉诉案件的涉案金额为5.37亿元。另有以前年度账上已记载的负债所对应涉案

金额为3.00亿元，本期不需补计提预计负债。 

2.预计负债计提的依据。 

公司委托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截至 2022年年报公告日前的未决诉讼/仲裁（以下统称“未决诉讼”）事

项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

的相关规定，结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及对案件案情的分析，判断公司可能承担的

债务风险来确认预计负债。 

（2）结合未决诉讼的案件进度，说明公司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相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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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未决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如下： 

涉诉案件进度 
预计负债余额 

（万元） 

涉案金额 

（万元） 

诉前调解 1,360.00  1,448.89  

一审 4,494.50  11,765.67  

二审 69,272.74  365,460.33  

执行 476.95  7,288.32  

已结案 104.63  574.61  

撤诉 613.18  1,863.07  

仲裁 21,741.06  41,084.35  

合计 98,063.06  429,485.24  

注：二审涉案金额365,460.33万元，主要是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公司一案，涉案金额

337,621.97万元，涉及三家主体（亳州市新世界商贸有限公司、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中药有限公司），因公司仅承担资产抵押担保责任，非连带保证责任，基于审慎性

原则，依据一审判决结果，以前述子公司被抵押的不动产账面价值为限计提未决诉讼预计负债共计

60,916.28万元。 

有关情况说明： 

一是公司预计负债的确认标准为：因对外提供担保、诉讼事项、产品质量保

证、亏损合同等或有事项形成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确认为预计负债： 

（1）该义务是本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 

（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公司；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公司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对预计负债进行初始计

量。 

二是公司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结合法律意见书结论对未决诉讼事项导致经

济利益流出公司的可能性判断，对应概率区间大于50%以上的，即结果为“很可

能”以上的，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 

三是公司依据涉案所承担的责任不同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涉及承担资产抵

押担保责任的，依据一审判决结果，以被抵押的不动产账面价值为限计提未决诉

讼预计负债。 

综上，根据公司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和原则，本公司认为预计负债的计提具

有充分性，公司不存在以案件尚未终审判决、无法准确判断预计负债的具体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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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由未计提负债的情形；公司对未决诉讼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3.关于关联交易。年报显示，公司 2022 年度与控股股东的合伙人广州医药

集团下属企业存在关联交易，且与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欣特医药有限

公司等多个关联方同时存在采购与销售。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报告期内与广州医药集团下属企业关联采购、

销售的合计金额，关联采购、销售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的必要性；（2）公司

与相关关联方同时进行采购和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关联采购、销售

内容，向无关联第三方采购、销售价格、信用期等，说明公司关联采购、销售

定价是否公允。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报告期内与广州医药集团下属企业关联采购、销售的合计金额，

关联采购、销售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报告期内与广州医药集团下属企业关联采购、销售情况如下： 

关联采购 金额（万元） 各采购类占营业成本比例（%） 

西药、中成药、医疗器械 37,309.77  10.52 

保健食品及食品 1,594.18  0.45 

关联采购合计 38,903.95  10.97 

接上表： 

关联销售 金额（万元） 各销售类占营业收入比例（%） 

中药、西药、医疗器械  16,473.55  3.94 

保健食品及食品 803.72  0.19 

包装材料 323.13  0.08 

关联销售合计 17,600.40  4.21 

广州医药集团是全球首家以中医药为主业的世界 500强企业，主要从事中西

药品、大健康产品、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和医疗服务等与医药整体相关的产品研

制开发、生产销售以及医疗健康养生服务的提供。一是广药集团众多医药品种和

保健产品，在医药与消费品市场具有较大规模的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力；二是广

药集团在医疗、零售、线上和流通等渠道，都具有完善的销售网络，经营的商品

线也非常丰富；三是公司作为中药饮片龙头企业，在中药材交易方面具有较强的

资源积聚能力，公司在部分地区尤其是粤东区域拥有较为完善的医药商业配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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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过往与广药集团下属企业建立了紧密的业务合作关系。因此基于广州医药集

团经营资质及行业优势，公司在采购、销售方面与其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双方各自

品牌营销优势，以实现资源优势的互补性。 

（2）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同时进行采购和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同时进行采购和销售，主要是基于医药商业公司的经营模

式，医药商业公司作为医药贸易企业，是联系渠道上下游客户的纽带，既经销、

代理上游客户的品种，也向下游的医疗、零售、线上和流通等客户分销和配送产

品。公司的医药商业业务，与相关关联方在经营产品方面互通有无；在分销渠道

方面相互补充，发挥各自经营资源优势，所有合作按照市场化的运作，符合医药

市场经营的商业逻辑。 

（3）结合关联采购、销售内容，向无关联第三方采购、销售价格、信用期

等，说明公司关联采购、销售定价是否公允。 

由于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与采购涉及中药、西药、医疗器械等，产品类型、规

格较多，市场可比销售价格较难获取，本次抽取关联方交易金额前五名部分产品

单价进行对比，具体如下： 

单位：元 

采购内容 计量

单位 

关联公司采购 非关联公司采购 

商品名称 规格 单价 信用期 单价 信用期 

商品 001 0.38g*48 粒 盒 33.84  N/45 34.20  N/45 

商品 002 25ml 支 7.50  预付款 7.50  N/30 

商品 003 
40mg*6 贴（13.6cm

×10cm） 
袋 52.65  N/45 56.72  预付款 

商品 004 500ml 袋 88.20  N/45 92.12  预付款 

商品 005 10mg×14 片 盒 61.04  N/45 61.04  预付款 

接上表： 

销售内容 计量

单位 

关联公司销售 非关联公司销售 

商品名称 规格 单价 信用期 单价 信用期 

商品 011 10g×100 包 kg 81.80  N/60 81.00  N/90 

商品 012 5g×200 包 kg 152.70  N/60 160.00  N/90 

商品 013 10g×25 包 kg 138.00  N/60 125.03  N/90 

商品 014 0.5%（2.5g） 支 3.50  N/60 3.50  N/90 

商品 015 250g kg 147.00  N/60 140.00  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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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一是交易符合商业惯例和逻辑。在医药零售、流通市场方面，生产企

业对各自产品有着严格的价格管理体系与渠道管控规范，通过协议签署、合同关

联和市场监管等管理机制，加强了对经营企业进行制约和管理。公司在过往与包

括广药集团下属企业在内的行业伙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公司与关联方、无

关联第三方的采购、销售业务与行为，均遵循行业和市场的商业逻辑与原则，符

合商业逻辑。 

二是定价公允。药品、器械和耗材在带量采购、平台采购及医院招标采购等

采购模式下，其交易价格公开透明。在定价、利润、结算等方面，均具有对应业

务类型的合理性、共通性与公平性，相关关联采购、销售定价公允，有关的信用

期符合公司的信用政策。 

4.关于中药城业务。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致力于中药城板块升级、盘

活中药城资源工作，从以往单一的租售模式向产业运营转型。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中药城板块运营的具体业务模式、报告期内相关业

务开展情况；（2）公司下属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司、康美（亳州）华佗

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等中药城业务相关子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持续亏损的

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中药城板块运营的具体业务模式、报告期内相关业务开展情况； 

一是 2022年度中药城板块仍以物业资产经营为主，主要收入 2.82 亿，其中

租金收入 1.42亿元、管理费收入 0.28亿元、房屋销售收入 0.3亿元、其他收入

0.82亿元。 

二是中药城板块正积极从以往单一的租售模式向产业运营转型，积极向当地

政府申报大宗药材批发经营资质，拟开展大宗中药材购销、饮片购销工作。目前

正筹办申报药材批发事宜，现已完成前期调研及规划设计，药商及药企均希望获

得更便捷的中药材购销、中药饮片购销合作服务。 

三是未来通过将中药城的物业管理与药材资源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逐步形

成“双轮驱动”的优势；同时中药城正逐步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积极引入数字

化物业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化服务。 

四是将对公司原有的康美中药网、康美中药材价格指数、康美 E 药谷等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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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提质升级，实现线上线下资源的整合。 

（2）公司下属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司、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

城有限公司等中药城业务相关子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持续亏损的原因及合

理性。 

公司下属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宁中药城”）、康美

（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佗中药城”）等中药城业务模

式单一，租售业务仍为中药城子公司的主业，具体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司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 

营业收入 915.68  5,322.94  -82.80% 10,033.14  17,614.36  -43.04% 

净利润 -23,251.78  -68,231.96  -65.92% -67,373.23  -119,657.71  -43.70% 

特殊因素影响小计 21,263.21  21,576.94  -1.45% 53,183.13  119,071.71  -55.34% 

其中：各类减值损失 4,862.94  21,576.94  -77.46% 12.40  118,761.16  -99.99% 

涉诉案件影响 16,400.27    53,170.73  310.55  17021.47% 

特殊因素影响占亏损比例 91.45% 31.62% 59.83% 78.94% 99.51% -20.57% 

扣除特殊因素后净利润 -1,988.57 -46,655.02 -95.74% -14,190.10 -586.00 2321.52% 

固定成本小计 2,289.39  2,904.56  -21.18% 5,728.81  10,022.36  -42.84% 

其中：折旧摊销 2,214.53  2,845.50  -22.17% 5,120.45  9,415.77  -45.62% 

人工成本 74.86  59.06  26.75% 608.36  606.59  0.29% 

注：涉诉案件影响金额主要由已决案件及未决案件对损益的影响金额构成。 

亏损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中药城板块以物业资产经营为主的单一业务模式，抗风险能力低，在租售业

务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仍需承担大额固定成本（人工成本及折旧摊销），企业难

以避免出现亏损的局面。其中2021年度固定成本为12,926.92万元，占扣除特殊

因素影响后的亏损额比重27.36%；2022年度固定成本为8,018.20万元，占扣除特

殊因素影响后的亏损额比重49.56%。 

1.业务模式单一，受经济环境影响，租售业务均大幅下降，其中：普宁中药

城2022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82.80%；华佗中药城2022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43.04%。 

2.特殊因素影响（计提减值准备及涉诉案件等）是其亏损的重要原因。其中：

普宁中药城 2022年特殊因素影响金额 21,263.21万元，占其当年亏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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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1.78万元）91.45%；华佗中药城2022年特殊因素影响金额53,183.13万元，

占其当年亏损额（67,373.23万元）78.94%。 

5.关于毛利率。年报显示，公司 2022 年度华北地区实现营业收入 3.27 亿

元，同比下滑 56.38%，毛利率 0.25%，减少 5.2 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公司

保健食品及食品板块实现毛利率 19.92%，增加 18.33 个百分点。 

请公司补充披露：（1）华北地区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主要产品及客户，

毛利率显著低于公司平均毛利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保健食品及食

品板块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化等，说明毛利率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华北地区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主要产品及客户，毛利率显著低于

公司平均毛利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 

主要业务和产品、客户类型如下表： 

主要产品 客户类型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 

营业收入 

（万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万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 

毛利率

（%） 

中药及其他等 

商业公司 

医疗机构 

个体户 

18,865.89 24.75 15,359.50 15.48 22.83 9.27 

种植类 
商业公司 

个体户 
11,294.33 -35.00 16,808.70 -9.31 -32.81 -25.69 

2022 年合并范

围减少的原子

公司收入 

商业公司 

医疗机构 

个体户 

  36,305.36 10.71 -100.00 -10.71 

物业租售类 
商业公司 

个体户 
2,563.29 -24.71 6,551.10 -9.34 -60.87 -15.37 

合计 32,723.51 0.25 75,024.66 5.45 -56.38 -5.20 

可比口径 32,723.51 0.25 38,719.30 0.52 -15.49 -0.27 

注：可比口径指不含2022年合并范围减少的原子公司收入。 

由上表可知，公司2022年度华北地区实现营业收入32,723.51万元，同比下

滑56.38%，毛利率0.25%，同比减少5.2个百分点，且低于公司2022年度合并层面

平均毛利率15.14%，主要原因如下： 

1.根据重整方案，公司以部分子公司的股权剥离至信托平台用以清偿债务后，

2022年并表范围子公司较2021年减少；若按2022年可比口径计算：2022年收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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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可比口径收入减少15.49%；2022年毛利率较2021年可比口径毛利率减少

0.27个百分点，变动较小。 

2.物业租售类业务受经济环境影响，其出租率低，固定人工成本及折旧摊销

居高不下导致毛利率下降。 

3.种植类受市场价格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其毛利率大幅下跌。一是种植的

园参等受降雨灾害影响，造成产量下降，成本较高；二是受西洋参市场价格持续

下跌后连续低迷的情况影响，公司人参类产品销售不如预期。 

综上，公司华北地区产品销售毛利率显著低于公司平均毛利率水平符合实际

情况。 

（2）结合保健食品及食品板块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化等，说明毛利率大

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2022年度保健食品及食品板块主要产品及营业收入、毛利率情况如下： 

主要产品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 

营业收入 

（万元） 

毛利贡献

率（%） 

营业收入 

（万元） 

毛利贡献

率（%） 

营业收入 

（%） 

毛利贡献

率（%） 

直销类食品 10,995.36 15.75 2,809.56 -6.40 291.36 22.15 

其中：新增产品 9,935.31 14.49    14.49 

快消类食品 19,828.87 4.20 14,885.92 6.08 33.21 -1.88 

其他类 1,634.00 -0.02 727.68 1.91 124.55 -1.93 

合计 32,458.23 19.92 18,423.16 1.59 76.18 18.33 

注：毛利贡献率=销售占比*毛利率 

公司保健食品及食品板块实现毛利率19.92%，增加18.33个百分点，主要原

因如下： 

一是直销类食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1.36%,毛利贡献率15.75%，同比增加

22.15个百分点；其中，本期新增多个保健类等产品实现营业收入9,935.31万元

（毛利率接近直销行业同类产品的毛利率水平），毛利贡献率达14.49%。 

二是快消类食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3.21%，其毛利贡献率同比下降1.88个百

分点，但仍处于行业的正常水平。 

6.关于固定资产。年报显示，截至 2022 年度末，公司共有合计约 4.26 亿

元固定资产、7.23 亿元投资性房地产未办妥产权证书，主要是由于公司未及时

办理、暂未办理竣工结算、存在产权纠纷等原因。 

请公司：（1）针对公司未及时办理的，说明后续办理产权证书是否存在障



12 

 

碍，预计完成时间；（2）针对存在争议或纠纷以及无法办理的，说明相关事项

是否可能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针对上述情况的具体应对措施及安排；（3）

结合相关资产使用状态、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等情况，分析说明相关减值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针对公司未及时办理的，说明后续办理产权证书是否存在障碍，预计

完成时间； 

公司未及时办理产权证的资产包括：一是根据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在原建筑

物基础加建的配套设施或附属建筑物（如消防制冷系统、给水系统、厂区道路等），

因其不具备办理产权证条件，无法单独办理产权，公司加强对其管理；二是涉及

集体用地，无法办理产权证；三是个别存在办理权证障碍的资产，正积极沟通中。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是否存在障碍及情况说明 预计完成时间 

总部下架山药厂厂房 640.21  

集体用地，无法办理产权。 不适用 总部厂房（青霉素车间） 206.98  

总部下架山药厂仓库 185.70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制冷系统 210.83  

非建筑物，园区附属工程，

无法办理产权。 
不适用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给水系统 290.83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厂区道路 1,008.48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污水处理系统 13.34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消防设施 435.00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厂区围墙 120.98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供电系统 401.52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配套设施 1,165.62  

总部保健食品项目施工工程房屋建筑物 8,405.18  

不存在障碍。 2024 年 6 月 30 日 总部中药经典配方颗粒重点实验平台施工

工程房屋建筑物（配方颗粒车间） 
11,527.53  

总部青海房屋 105.51  

目前存在障碍，因开发商

原因所致，积极向主管部

门维权申诉。 

2024年 12月 31日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宿舍 968.36  目前存在障碍，因缺少实

测数据等原因所致，正积
2024 年 6 月 30 日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饮片车间 3,5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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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是否存在障碍及情况说明 预计完成时间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原料库 702.50  极对接主管部门，完善各

项手续办理产权。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成品库 664.71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动力站 506.42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食堂 328.80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研发楼 1,304.98  

合计 32,737.20    

（2）针对存在争议或纠纷以及无法办理的，说明相关事项是否可能影响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针对上述情况的具体应对措施及安排； 

公司涉及尚未办理产权证的资产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无影响，但会影响对

有关资产的处置工作进度，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

类型 
项目 账面价值 

未办妥产权证书的

原因 

是否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 

具体应对措施及

安排 

固定

资产 

、 

投资

性房

地产 

土地抵押或查封状态的资

产 

331.19  
因土地抵押，无法

办证，待解抵押后

可办理 

不影响生产使用，

但影响租售 

与抵押权人、债

权人积极协调沟

通 8,312.22  不影响生产使用 

存在产权纠纷的资产 89.03 存在产权纠纷 不影响生产使用 

公 司 已 解 决 纠

纷，整体产权证

已办理，单项资

产待售出后可办

理分证 

无法办理产权证的资产 

335.34  
土地系租赁，房屋

无法办理产权证 
不影响生产使用 

不适用 

40,565.98  
地下室不能办理产

权证书 
不影响生产使用 

未取得土地手续的建筑物

及土地手续齐全的，工程已

验收的建筑物，但尚未支付

工程款的资产 

1,288.53  

阆中七里经济开发

区康美大道 9 号土

地使用权因协议存

在争议，未获取土

地使用权 

不影响生产使用 

正在积极与当地

国土部门协调处

理中 

5,584.82  暂未办理竣工决算 不影响生产使用 

按合同支付工程

款及报建费用后

办理产权 

19,216.90  暂未竣工验收 不影响生产使用 积极沟通协调 

3,611.64  未消防备案 不影响生产使用 积极对接办理 

正在办理产权的资产 2,760.74  办理中 不影响生产使用 积极办理中 

合计 82,0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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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区分不同的情况采取对应措施及安排： 

1.涉及土地抵押或查封状态，导致地上建筑物无法办理产权证及存在产权纠

纷的资产，合计8,732.44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项目 账面价值 
未办妥产权证书

的原因 

是否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 

固定资产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 B11-28 商铺 55.58  

因土地抵押，无法

办证，待解抵押后

可办理。 

不影响使用，但

影响租售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 B11-29 商铺 55.58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 B11-30 商铺 58.18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 B11-31 商铺 58.18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 B11-32 商铺 103.67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交易中心 1,622.04  

不影响生产使用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二期交易中心 720.21  

投资性房

地产 

康美甘肃西部中药城有限公司 B 区 4,332.48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一期

B 区 
1,637.49  

固定资产 

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司康美医院管理

服务中心及配套后勤保障楼商铺 A28-北 
73.00  

存在产权纠纷 不影响生产使用 
康美中药城（普宁）有限公司康美医院管理

服务中心及配套后勤保障楼商铺 B1 
16.03  

合计 8,732.44    

应对措施及安排：一是关于押抵的资产，公司与抵押权人、债权人正积极协

调沟通，努力通过多种途径方式解决问题。二是关于产权纠纷的，截至本报告披

露日，公司已解决纠纷，整体产权证已办理，单项资产待售出后可办理分证。 

2.无法办理产权证的资产，包括地下室及在租入的土地上建造的房产，合计

40,901.32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项目 账面价值 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原因 
是否影响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 

固定资产 

梅河口康美大地参业、康美

（北京药业）涉及的房产及

附属建筑物 

335.34  
土地系租赁，房屋无法

办理产权证 
不影响生产使用 

固定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亳州中药城、普宁中药城涉

及的地下室  
40,565.98  

地下室不能办理产权证

书 
不影响生产使用 

合计 40,901.32    

应对措施及安排：因不影响生产使用，法律条款不支持办理产权证，不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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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应对措施。 

3.涉及未取得土地手续的建筑物及土地手续齐全的，工程已验收的建筑物，

但尚未支付工程款的，合计金额29,701.89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项目 账面价值 
未办妥产权证书的

原因 

是否可能影响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 

投资性房

地产 

康美保宁（四川）制药职工餐厅 352.59  阆中七里经济开发

区康美大道 9 号土

地使用权因协议存

在争议，未获取土地

使用权 

不影响生产使用 

康美保宁（四川）制药职工宿舍 1 467.97  不影响生产使用 

康美保宁（四川）制药职工宿舍 2 467.97  不影响生产使用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液体制剂车间 1 1,719.98  

暂未办理竣工决算 

不影响生产使用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液体制剂车间 2 1,719.98  不影响生产使用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专用制剂车间 1 1,072.43  不影响生产使用 

康美（亳州）世纪国药专用制剂车间 2 1,072.43  不影响生产使用 

康美（亳州）华佗国际中药城有限公司

亳州中药城酒店 
19,216.90  暂未竣工验收 不影响生产使用 

固定资产 康美药业吉林新开河人参食品产业园 3,611.64  未消防备案 不影响生产使用 

合计 29,701.89    

应对措施及安排：一是公司正在与当地主管部门积极协调沟通，待办理相应

土地手续后，再办理地上建筑物相应产权。二是公司将积极与相关方协商妥善解

决工程欠款事宜，加快推动产权证办理工作。 

4.正在办理产权的资产，合计金额 2,760.74 万元，预计 2023年底完成。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项目 账面价值 
未办妥产权证书

的原因 

是否可能影响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 

固定资产 
梅河口康美大地肥业肥厂 2,036.16  

办理中 
不影响生产使用 

梅河口康美大地肥业肥厂 724.58  不影响生产使用 

合计 2,760.74    

（3）结合相关资产使用状态、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等情况，分析说明相关减

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上述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使用状态、原值、减值

准备余额、账面价值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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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项目 资产使用状态 原值 减值准备余额 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 

闲置 123,916.36  71,360.21  24,136.45  

在用 34,642.81  11,858.25  18,431.81  

小计 158,559.17  83,218.46  42,568.26  

投资性房地产 
在用 136,008.23  43,091.43  72,265.33  

小计 136,008.23  43,091.43  72,265.33  

合计 294,567.40  126,309.89  114,833.59  

综上，公司结合市场动态、公司实际情况及资产预计可收回金额等相关因素，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相关资产减值；涉

及重要的资产，结合评估机构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作为减值测算的参考依据，相

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公司年审会计师关于前述事项发表的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问询函

中有关事项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